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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加快建设环境技术管理体系，确保环境管

理目标的技术可达性，增强环境管理决策的科学性，提供环境管理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技术依

据，引导污染防治技术进步和环保产业发展，广东省环境保护厅组织制定污染防治治理指南

等技术指导文件。 

本指南可作为汽车制造行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程设计、竣工验收及运营管理等

环节的技术依据，是提供各地市环保部门、治理企业以及汽车制造企业使用的指导性技术文

件。 

本指南为首次发布，将根据环境管理要求及技术发展情况适时修订。 

本指南起草单位：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本指南由广东省环境保护厅解释。 

 



 

1 

 

1 总则 

1.1 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广东省内使用或部分使用溶剂型涂料进行表面涂装的汽车制造企业（含汽

车零部件生产企业）。生产工艺与汽车生产工艺的类似有轨电车或地铁车厢制造企业，可参

照本指南相关要求执行。 

1.2 编制依据 

2013 年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要推进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适

时提高排污收费标准，将挥发性有机物纳入排污费征收范围。同年环境保护部发布了《挥发

性有机物（VOCs）污染防治技术政策》，提出 VOCs 污染防治应遵循源头和过程控制与末端

治理相结合的综合防治原则，根据涂装工艺的不同，鼓励使用水性涂料、高固份涂料、粉末

涂料、紫外光固化（UV）涂料等环保型涂料；推广采用静电喷涂、淋涂、辊涂、浸涂等效

率较高的涂装工艺；应尽量避免无 VOCs 净化、回收措施的露天喷涂作业。 

2014 年广东省发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方案》（2014—2017 年）提出要实施典型行业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治理，深化印刷、家具、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制鞋、集装箱制造、

电子设备制造等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达标治理工作。强化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工作，把典型

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企业等纳入监督性监测范畴，试点实施重点企业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

测。 

广东省汽车制造业发展迅速，产量居全国第一，VOCs 排放量大。针对汽车制造行业

VOCs 污染，编制《广东省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废气治理技术指南》（以下

简称“指南”）用于指导汽车制造行业 VOCs 控制。本指南以汽车制造行业 VOCs 排放特征

为基础，充分考虑现有治理技术的发展水平、适用范围和实际应用情况，结合我国现有 VOCs

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广东省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和地方相关

政策，严格按照指导文件编制。 

本指南编制过程中，参考了如下规范性文件，具体包括： 

[1] 《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方案（2014-2017 年）》 

[2] 《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大气污染防治办法》 

[3] 《关于珠江三角洲地区严格控制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放的意见》 

[4] 《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 2013 年度实施方案》 

[5] 《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 

[6] 《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7] 《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标准规范》（HJ 2026—2013） 

[8] 《催化燃烧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标准规范》（HJ 2027—2013） 

[9]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工业废气吸附净化装置（HJ/T 386-2007） 

[10]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工业废气吸收净化装置（HJ/T 387-2007） 

[11]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湿法漆雾过滤净化装置（HJ/T 388-2007） 

[12]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工业有机废气催化净化装置（HJ/T 389-2007） 

[13] 《汽车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 24409-2009） 

[14]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漆工艺安全及其通风净化》（GB6514-2008） 

[15]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喷漆室安全技术规定》（GB 14444－2006） 

[16]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有机废气净化装置安全技术规定》（GB 20101—2006） 

[17]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层烘干室安全技术规定》（GB 14443—2007） 

[18]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喷漆室安全技术规定》GB 14444—2006 

[19]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浸涂工艺安全》（GB 1775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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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漆前处理工艺安全及其通风净化》（GB7692 2012） 

1.3 术语和定义 

1.3.1 汽车 

由动力驱动，具有四个或四个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承载的车辆，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牵引载

运人员和/或货物的车辆；其他特殊用途的车辆。 

1.3.2 表面涂装 

为保护或装饰车体，在其表面覆以膜层的过程。 

1.3.3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在 101325Pa 标准大气压下，任何沸点低于或等于 250℃的有机化合物，简称 VOCs。 

1.3.4 烘干室 

加热、烘烤使车体表面涂料产生聚合、干燥或固化的场所。 

1.3.5 流平室 

密闭、清洁的、有一定空气流速的室内空间，使喷漆后涂装表面漆滴摊平，溶剂挥发的场所。 

2 涂装工艺及 VOCs 排放 

2.1 涂装工艺 

2.1.1 轿车、商务车涂装工艺 

轿车、商务车一般采用流水线生产方式，在现代化的涂装车间进行整车涂装。汽车车身

的涂膜由底漆层、中间涂层（简称中涂）、面漆涂层（简称面涂）等组成，涂层的总厚度一

般为 80~120μm。 

(1)底漆层 

汽车底漆是直接涂敷在经过表面预处理工件表面上的第一道漆，是整个涂层的基础。当

前广东省轿车底漆涂装基本采用环保型水性阴极电泳涂料进行阴极电泳浸涂。载重车、客车

等则大多采用溶剂型底漆进行手工喷涂。 

(2)中涂、面涂层 

汽车中涂、面涂工艺传统是“3C2B” 工艺，近几年开发了“3C1B”涂装工艺以降低汽车涂

装成本和 VOCs 的排放量，另有新的涂装工艺，将正常的中涂层取消，采用免中涂的 2C1B

工艺。三种工艺流程及各涂层的厚度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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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漆 
30-35um

底色漆
15um

中涂
25-30um

（电泳）底涂，
15-20um

磷化膜

烘干，160-200℃

流平后烘干,140-165℃

流平

清漆 
30-35um

底色漆
15um

中涂
15-20um

（电泳）底涂
15-20um

磷化膜

流平

清漆 
30-35um

底色漆2
10um

底色漆1
15um

（电泳）底涂
15-20um

磷化膜

烘干
20-30min,130-145℃

流平

3C2B工艺 3C1B工艺
免中涂2C1B工

艺

车身密封（PVC
胶）

烘干

车身密封（PVC
胶）

烘干

烘干，160-200℃

车身密封（PVC
胶）

烘干，160-200℃

烘干

烘干
20-30min,130-145℃

烘干
20-30min,130-145℃

 

图 1 轿车涂装工艺 

部分企业中涂采用水性涂装工艺，由于水性溶剂挥发慢，其工艺与油性漆涂装稍许不同，

主要在“3C1B”工艺中涂之后或者是“2C1B”工艺底色漆 1 之后增加一段闪干工段（闪干

室）加快水性涂料的干燥，车间温度 60~80℃。 

2.1.2 载重车、客车涂装工艺 

载重车、客车等涂装工艺以底漆、面漆两层涂装为主，但已逐渐趋同于轿车涂装，目前

主要的涂装工艺流程有三种，如图 2 所示。 

前处理
（喷砂）

底漆 烘干 中涂 烘干 面漆 烘干

 

(a) 

前处理
（除油、除锈、表
调、磷化，脱脂）

水性电泳 烘干 密封胶 面漆 烘干

 

(b) 
前处理

（除油、除锈、表
调、磷化，脱脂）

清洗干燥 底漆 烘干 刮腻子
烘干、打
磨、擦净

中涂烘干打磨、擦净面漆
烘干（或罩

光）
 

(c) 

图 2 载重车、客车等涂装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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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涂装技术 

我省轿车制造的中涂、面漆涂装过程大致相同，车身内表面多采用人工喷涂；车身外表

面采用自动静电喷涂，个别先进的生产线车内外表面均采用机器人喷涂，少数产量相对小的

企业内外表面仍采用全人工喷涂。载重车、客车等以手工静电或空气喷涂方式为主。 

静电喷涂涂料利用率高，约为 60~70%，人工空气喷涂涂料利用率约为 30~40%。 

2.1.4 汽车制造其他工序 

汽车制造喷涂过程中还设置维修喷涂，对部分漏喷的车身进行补喷。汽车在原厂的维修

喷涂和补漆工艺主要为漆前表面处理、补灰、喷漆和补漆、烘干。 

2.2 VOCs 产生与排放 

涂装过程需用到涂料、稀释剂、固化剂、清洗剂等含 VOCs 原辅材料，在涂装、烘干过

程中有机溶剂挥发出来污染环境，如图 3 所示。另外还包括车身的后续补漆和塑料件加工的

涂漆工序。 

底涂 烘干
车身密封
（PVC胶）

烘干

清漆 底色漆
烘干（或闪

干）
中涂（或底

色漆）

烘干

VOCs废气

VOCs废气

 

图 3 汽车制造 VOCs 来源 

各涂层采用的涂料类型有油性涂料、水性涂料和粉末涂料等。油性涂料可分为低固体分

（20-45%）、中固体分(接近 46-59 %)和高固体分(60 %或以上)。高固体分即用状态下 VOCs

含量约 30-40%，中低固体分约为 40-80%。水性涂料 VOCs 含量＜10%。目前我省汽车制造

业涂料使用概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涂层涂料使用概况 

涂料功

能 
类型 主要用漆类别 应用情况 

底漆 

阴极电泳漆 水性阴极电泳漆 
轿车、商务车基本使用水性电泳漆、少

部分载重车也有使用 。 

油性底漆 环氧树脂漆等、醇酸环氧氨基 载重车、客车等使用。 

中涂 

油性漆 
聚酯树脂、环氧树脂、氨基树脂、

聚氨酯树脂、醇酸树脂等 

载重车、客车等使用，国内品牌车、中

小企业采用，部分中外合资轿车生产企

业采用。 

水性漆 双组份聚氨酯、丙烯酸氨基树脂等 
外资、中外合资轿车生产企业基本都采

用水性漆。 

粉末涂料 
环氧聚酯混合型、聚酯型、聚氨酯

型、丙烯酸型等 
目前应用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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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色漆 

油性漆 
聚氨酯、丙烯酸树脂、氨基醇酸树

脂、氨基树脂、聚酯氨基树脂等 

载重车、客车等使用，国内品牌车、中

小企业采用油性漆。 

水性漆 双组份聚氨酯、丙烯酸氨基树脂等 
外资、中外合资轿车生产企业基本都采

用水性漆。 

粉末涂料 
环氧聚酯混合型、聚酯型、聚氨酯

型、丙烯酸型等 
目前应用较少。 

罩光清

漆 

油性漆 丙烯酸氨基树脂、聚氨酯、等 不同类型车基本都采用油性漆。 

水性漆 双组份聚氨酯等 目前应用较少。 

粉末涂料 
环氧聚酯混合型、聚酯型、聚氨酯

型、丙烯酸型等 
目前应用较少。 

修补漆 

油性涂料 聚氨酯、丙烯酸树脂、环氧树脂等 
载重车、客车等使用，国内品牌车、中

小企业采用油性漆。 

水性涂料 丙烯酸树脂、聚氨酯树脂等 
外资、中外合资轿车生产企业基本都采

用水性漆。 

 

汽车涂装过程 VOCs 的产生量主要由涂料种类，涂装设备工艺水平和企业溶剂管理决

定。中涂、面涂过程中，约 80-90%的 VOCs 在喷漆室和流平室排放，10-20%的 VOCs 随车

身涂膜在烘干室中排放。溶剂型涂料体系的 VOCs 主要来源于底色漆，其次来源于清漆和中

涂，还有少量来源于清洗溶剂。 

一般来说，对于中低固体分的涂料体系而言，色漆 VOCs 占总 VOCs 的 50%左右、清

漆占 35%、中涂占 15%。表面积为 80m
2 左右的普通轿车用单位涂装面积排出的 VOCs 量

（g/m
2）表示，平均为 125gVOCs/m

2。当涂装生产线为水性涂料化时，电泳、中涂、底色涂

采用水溶性涂料涂装，仅罩光清漆采用溶剂型涂料，VOCs 可大量降低，达到 30gVOCs/m
2

以下，最低可降到 12~13gVOCs/m
2。 

喷漆、流平室产生的是常温有机废气，风量大、浓度低；烘干室产生的有机废气风量小，

浓度高，为高温气体。我省汽车制造业涂装工序 VOCs 废气特点及收集方式如表 2 所示。 

表 2 汽车制造业涂装工序 VOCs 废气特点及收集方式 

工序 废气特点及收集方式 

电泳漆浸涂 常温、常压气体，整个工序封闭，跟外界换气 

涂装工序 

油性底涂(载重车、客车等) 

整个工序封闭，通过抽风机排出，常温常压废气，流水线长，

废气排放量大，在 15 万-70 万 m3/h，废气浓度低 

中涂 

底色漆 

罩光清漆 

烘干工序 

电泳烘干 
密闭式，通过抽风系统集中排放，废气温度 140℃左右，废气

排放量小，在 3000-60000m3/h，废气浓度相对较高 
中涂烘干 

罩光清漆后烘干 

 

汽车制造业涂装工序产生 VOCs 成分与所使用的原辅材料直接相关，主要包含芳香烃

类、醇类、酯类、醇醚类，还有少量的酮类。 

3 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VOCs 防治技术推荐 

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属于溶剂产品使用源，VOCs 污染防治可从源头控制、过程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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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末端治理三方面着手。 

3.1 源头控制 

源头控制主要指低 VOCs 原辅材料的使用，可行技术及主要技术指标见下表 3。 

表 3 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VOCs 源头控制可行技术 

涂层 可行技术 潜在可行技术 应用范围（或要求） 

底漆 

水性电泳漆 —— 适用于所有汽车。 

高固分底漆 —— 
适用于暂时无法使用水性电泳漆

的车型，需安装废气治理设施。 

中涂 

水性中涂漆 —— 适用于所有汽车。 

—— 粉末涂料 适用于所有汽车。 

高固分中涂 —— 
适用于暂时无法使用水性中涂漆

的车型，需安装废气治理设施。 

底色漆 

水性底色漆 —— 适用于所有汽车。 

—— 粉末涂料 适用于所有汽车。 

高固分底色漆 —— 
适用于暂时无法使用水性底色漆

的车型，需安装废气治理设施。 

清漆 

高固分罩光清漆 —— 
适用于所有汽车，需安装废气治理

设施。 

—— 粉末涂料 适用于所有汽车。 

—— 水性清漆 适用于所有汽车。 

修补漆 水性修补漆 —— 适用于所有汽车。 

密封胶 PVC 胶 —— 适用于所有汽车。 

备注：粉末涂料指 VOCs 含量≤0.5%的涂料，高固分漆指即用状态下 VOCs 含量≤30%，

水性电泳漆指即用状态下 VOCs 含量≤1%，水性中涂漆、底色漆、清漆指即用状态下 VOCs

含量≤10%。 

3.2 生产过程控制 

生产过程控制包括生产工艺改进、提高废气和漆雾的捕集率。 

3.2.1 生产工艺改进 

汽车制造业表面涂装工艺改进的可行技术如表 4 所示。 

表 4 生产工艺改进可行技术 

可行生产工艺 应用范围（或技术要求） 

水性 3C1B 工艺 
所有汽车类型。 

水性免中涂 2C1B 工艺 

油性 3C1B 工艺 适用于暂时无法使用水性涂装工艺的车型，

需安装废气治理设施。 油性免中涂 2C1B 工艺 

3.2.2 废气收集 

为减少无组织排放，最大限度的控制 VOCs 排放量，需做好有机废气收集工作。 

(1) 应规范涂料、稀释剂、固化剂、密封胶、清洗剂等含 VOCs 原辅材料的使用，限定

区域存放。选用密封式调漆罐调漆，通过压力泵、管道输送涂料到喷漆位，否则

在调漆点安装废气收集系统。生产过程及生产间歇均应保持盛放含 VOCs 原辅材

料的罐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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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清洗过程中产生的废溶剂宜密闭收集，有回收价值的废溶剂经处理后回用，其他废

溶剂应妥善处置； 

(3) 涂装工艺线（所有的喷漆、喷胶、修补环节）应密封，换气风量根据车间大小确定，

一般手工喷涂区段风速为 0.35~0.50m/s，自动静电喷涂区段风速为 0.25~0.30m/s，

擦净间风速为 0.20~0.30m/s。因涂装工艺线距离长、风量一般为几十万立方米，抽

风能耗高，若中小型企业操作困难，可采用分区段收集废气，但均应保证 VOCs

废气捕集率不低于 95%； 

(4) 闪干室、流平室、烘箱应密封，换气风量根据车间大小确定，流平室及连接烘干室

的防尘通道一般风速为 0.1-0.2m/s，保证 VOCs 废气捕集率不低于 95%； 

(5) 废气收集经漆雾处理后需进入治理设施，可分车间单独处理，也可多车间废气集中

到同一治理设施处理； 

(6) 废气收集系统应保证与生产同时正常运行； 

(7) 废气收集系统材质应防腐防锈，定期维护，存在泄漏时需及时修复； 

(8) 废气捕集率评价方法：按照车间空间体积和 60 次/小时换气次数计算新风量，以有

组织排放的实际风量与车间所需新风量的比值作为废气捕集率。 

 

 

当车间实际有组织排气量大于车间所需新风量时，废气捕集率以 100%计。 

3.2.3 漆雾捕集系统 

喷漆室的除漆雾（尘埃）效果应达到： 

(1) 除去效率：95%以上； 

(2) 颗粒物排出量：<10mg/m
3，若后处理设施有相关标准要求，按标准要求； 

(3) 目测见不到排风管的排气色（即排风管出口风帽不被所喷涂料着色）； 

(4) 湿式漆雾捕集系统应对水进行循环利用，减少耗水量，废水需处理后达标排放，漆

渣（HW12，HW49）应统一收集后交由有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理公司处理。 

漆雾捕集装置一般设置在喷漆室的格栅底板下或喷漆室一侧的排风通道中，包括干式和

湿式漆雾捕集装置，可行技术见表 5。 

表 5 漆雾捕集系统可行技术 

可行技术 名称 应用范围（或技术要求） 

干式漆雾捕集系统 

过滤棉、无纺布等 
适用于涂料用量少的涂装线。 

石灰石为滤料 

静电漆雾捕集装置 
适用于涂料用量大的大批量生产涂装线。 

湿式漆雾捕集系统 湿式漆雾捕集装置 

3.3 废气治理 

3.3.1 废气采样口建设要求 

治理设施应在废气处理前后设置永久性采样口，采样口的设置应符合《气体参数测量和

采样的固定位装置》（HJ/T 1-92）要求。 

采样口应优先设置在垂直管道，避开烟道弯头和断面急剧变化的部位，距弯头、阀门、

变径管下游方向不小于 6 倍直径，和距上述部件上游方向不小于 3 倍直径处。对矩形烟道，

http://www.mep.gov.cn/image20010518/5602.pdf
http://www.mep.gov.cn/image20010518/56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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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当量直径 D=2AB/(A+B)，式中 A、B 为边长。采样口所在断面的气流速度最好在 5m/s 以

上。若现场条件有限很难满足上述要求时，采样口所在断面与弯头等的距离至少是烟道直径

的 1.5 倍。 

采样平台应有足够的工作面积使工作人员安全、方便的操作。平台面积应不小于 1.5m
2，

并设有 1.1m 高的护栏和不低于 10cm 的脚部挡板，采样平台的承重应不少于 200kg/m
2，采

样孔距平台面约为 1.2m~1.3m。 

3.3.2 治理技术推荐 

VOCs 治理技术种类较多。传统的有吸附法、吸收法、燃烧法、冷凝法，联用技术有吸

附-冷凝回收、吸附浓缩-催化燃烧。新技术主要有低温等离子体技术、光催化氧化、生物法、

膜分离技术等。 

从方法原理与应用实例来看，以上技术均有一定的治理效果。关键是治理设施技术参数

符合设计要求、与企业工况匹配、后期运行管理规范合理。 

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VOCs 废气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烘干废气，温度在 140℃

左右，风量在 3000-60000m
3
/h，属于中小风量高浓度废气。另一部分为喷涂废气，为常温常

压，风量在 15 万-70 万 m
3
/h，属于大风量低浓度废气。废气成分复杂，主要为芳香烃、醇

醚类、酯类、醇类，还有少量的酮类，无回收价值。 

根据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有机废气排放特点及治理技术的适用性，本指南推荐表 6

中的治理技术。 

优先选择蓄热式直接焚烧法（RTO）技术进行高浓度废气的处理、吸附浓缩-（催化）

燃烧法进行低浓度废气的处理。吸附法处理废气不能单独使用，需与其他可行的技术进行联

合应用，吸附剂需定期更换，保证处理效率。对于吸附法，包括联用技术中采用吸附法，除

有配套脱附装置，都应安装 VOCs 在线监测仪器，以便实时监测吸附剂的饱和更换情况。 

表 6 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VOCs 治理技术推荐 

治理技术 
单套装置适用气体流

量范围 （m3/h） 

适用 VOCs 浓度范围 

（mg/m3） 

适宜废气温度范

围 （℃） 
适用生产工艺 

蓄热式直接焚

烧法（RTO） 
＜100000 1000~1/4LEL ＜800 

适用于烘干室、闪干

室废气。 蓄热式催化燃

烧法（RCO） 
＜5000 1000~1/4LEL ＜350 

吸附浓缩-（催

化）燃烧法 
10000-180000 100-2000 ＜45 适用于喷涂、流平室

废气。 
吸附法 1000~60000 <200 ＜45 

对上述治理技术进行经济成本和环境效益分析，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典型治理技术的经济成本和环境效益分析 

治理技术 
单位处理能力初次投入 

万元/(10000m3/h) 

处理单位气体年运行费用 

万元/(10000m3/h) 
可达治理效率（%） 

吸附浓缩-（催化）燃烧法 30~60 1~2 ＞95 

蓄热式直接焚烧法

（RTO） 
80~120 1~2 ＞95 

蓄热式催化燃烧法

（RCO） 
80~120 1~2 ＞95 

吸附法 
100~120 （包含 VOCs 自

动在线监测系统） 
20~35 5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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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产生二次污染，治理效率高，能耗低的基础上，也鼓励新的治理技术的开发应用。 

3.3.3 各类治理技术的应用要求 

为持续保证设备的治理效率和使用寿命，需严格要求治理设备的设计、安装、施工及管

理。 

（1）热力氧化法（RTO、RCO）治理技术应用要求 

RTO 治理技术的安装与运行可参考《催化燃烧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27-2013），RCO 治理技术的安装与运行符合《催化燃烧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

范》（HJ 2027-2013）。 

RTO 与 RCO 应用需满足如下要求： 

1) 应根据废气的组成浓度，确定废气起燃温度、炉内停留时间，混合气体按照起燃温

度最高的组分确定，确保有机废气燃烧完全； 

2) 蓄热体的使用寿命应大于 24000h，换热效率达到 90%以上； 

3) 换向阀的泄漏量能够控制在 3%以下； 

4) 助燃燃料为清洁能源，燃烧过程中不产生二次污染，能根据炉内燃烧气体温度自动

调节燃料用量，以节省燃料； 

5) 有机废气经处理后，排烟温度低于 100℃； 

6) 实现 PLC 自动控制，具有实时监控系统、预警系统，具有防火防爆的安全措施； 

7) RCO 装置应明确催化剂的更换周期和后处理方式； 

8) 装置净化效率不得低于 97%，废气排放达到《广东省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挥

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6-2010）的规定。 

（2）吸附浓缩-（催化）燃烧法治理技术应用要求 

治理技术的安装与运行需满足《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26-2013）和《催化燃烧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27-2013）。 

吸附装置的应用要求同吸附法。配套的原位再生手段（脱附）设施，应有规范的管理制

度，明确再生周期，并有相应的记录。 

（催化）燃烧法需满足如下要求： 

1) 需给出与废气浓度、吸附剂再生周期相适应的催化剂使用寿命，更换周期； 

2) 根据废气成分明确（催化）燃烧装置的起燃温度，确保废气温度达到起燃温度并燃

烧完全； 

3) 燃烧过程产生的热量应进行回收，热能回收效率不得低于 35%； 

4) 根据废气浓度、废气排放量、吸附剂的使用量以及企业的生产时间，明确吸附剂的

再生周期，定期进行吸附剂再生；治理设施能实现自动控制，安装有警报防火防爆

装置，有应急处理方案； 

5) 吸附浓缩-（催化）燃烧装置的净化效率不得低于 97%，废气排放达到《广东省表

面涂装（汽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6-2010）的规定。 

（3）吸附法治理技术应用要求 

吸附法治理技术的建设应符合《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27-2013）的规定。 

吸附法应用需满足如下要求： 

1) 具备完整的治理技术设计方案，保证吸附材料的正常可靠实用，注明所用吸附材料

的吸附容量； 

2) 需给出与废气排放相适应的吸附材料使用寿命，明确吸附材料的更换周期，同时安

装 VOCs 在线监测仪器，实时监测吸附剂的饱和更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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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吸附法治理设施设定专门的管理人员（部门），确保吸附材料按时更换； 

4) 吸附饱和后被更换的吸附剂归为危险废物（HW12、HW49），需移交有资质的危险

废物处理公司处理，应有规范的危险废物转移记录，便于核查； 

5) 吸附装置的净化效率不得低于 90%,废气排放达到《广东省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6-2010）的规定。 

（4）其他治理技术应用要求 

有机废气的处理方法仍在不断更新与改进，应用于汽车制造行业 VOCs 的治理也将可能

出现以上所列方法之外可用的方法，如考虑溶剂回收，对于这些方法，同样需在设计方案、

运行维护记录、是否产生二次污染、二次污染处理处置等方面提出具体明确的规范，以保证

企业持续稳定的达标排放。 

对于治理效率随耗材消耗降低过快的治理设备需安装 VOCs 在线监测仪器。 

3.4 治理技术监管要求 

3.4.1 企业管理要求 

治理设施（包括漆雾捕集系统）的管理应纳入生产管理中，配备专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

员，并对其进行培训，使管理和运行人员掌握治理设备及其它附属设施的具体操作和应急情

况下的处理措施。 

企业应根据实际生产工况和治理设施（包括漆雾捕集系统）的设计标准，建立相关的各

项规章制度以及运行、维护和操作规程，明确耗材的更换周期和设施的检查周期，建立主要

设备运行状况的台账制度，保证设施正常运行。 

企业应建立治理工程运行状况、设施维护等的记录制度，主要维护记录内容包括： 

(1) 治理装置的启动、停止时间； 

(2) 吸附剂、吸收剂、过滤材料、催化剂、絮凝剂、燃料等的质量分析数据、采购量、

使用量及（或）更换时间； 

(3) 治理装置运行工艺控制参数，至少包括治理设备进、出口浓度和装置内温度； 

(4) 主要设备维修情况； 

(5) 运行事故及维修情况； 

(6) 定期检验、评价及评估情况； 

(7) 吸附法、吸收法产生的危险废物、污水，漆雾捕集装置产生的漆渣等处置情况； 

(8) VOCs 在线监测设施应参与数据有效性审核工作； 

(9) 由于紧急事故或设备维修等原因造成治理设备停止运行时，应立即报告当地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 

3.4.2 环保部门监管要求 

检查企业与治理设备（包括漆雾捕集系统）相关的各项规章制度，以及运行、维护和操

作规程，核查治理设施运行过程的维护记录和台账。 

应核查治理设施耗材（吸附剂、吸收剂、过滤材料、催化剂、絮凝剂、燃料等）的流转

记录。包括采购记录（含采购时间、采购量及质量分析数据）、更换时间与更换量的维护记

录。 

检查 VOCs 在线监测的运行记录。 

按照治理设施使用要求和操作规程，依据国家及地方相关标准，对治理设施进行定期监

测，评估其治理效率。 

核查治理过程产生的危险废物与二次污染物是否得到有效处置。 

 


